台灣電力工會會員傷亡互助退會申請書

	所屬分會
	
	服務單位
	

	退會人

姓  名
	簽章
	姓名代號
	

	退會年月
	民國     年     月。

	注意事項
	一、退會應於退會一個月前，由分會送達總會，於次月生效。(為符合薪給扣款作業，以6日為月初，次月5日為月底。例：擬於5月生效者，須於4月5日前送達總會。)
二、退會一經生效，不得再申請入會。(依本會傷亡互助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辦理。)


 


請蓋分會圓章








